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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铀转化设施的安全特征和潜在危险进行了分析。在调研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和美国能源部

（DOE）制定应急行动水平（EAL）的方法以及借鉴国内外核电厂制定 EAL的实践基础上，结合核燃料循环

设施核应急状态等级划分的准则和铀转化设施危险特征，给出制定 EAL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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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analyzed the safety features and potential risks of the uranium conversion plant.
The analytical method of the UF6 or HF leakage accident was presented. We gave the justification
of working out the EAL (Emergency Action Level) of the uranium plant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ons of the practice taken by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and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 The rules of assessing emergency states and the risk features were
also considered in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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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铀转化属于核燃料循环的前端工艺，泛指铀

化合物的转化过程，包括天然铀转化、浓缩铀转

化、堆后铀转化和贫化铀转化等。核工业中所指

铀转化工艺一般是指 UO2制备成 UF4（绿盐）并

再转化成 UF6的生产过程。由于铀的放射性和转

化过程是在强腐蚀、强氧化气氛中进行，与其他

核设施相比，铀转化设施在事故状态下，不仅仅

要考虑放射性对人身和环境的影响，还应考虑化

学毒性对人身和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本文以 UO2采用干法制备成 UF4并再转化成

UF6的生产设施为例， 对一般铀转化设施的安全

特征和潜在风险分析方法进行说明，并给出核应

急状态等级划分的准则以及铀转化设施典型的应

急初始条件（ICs）和应急行动水平（EALs）制

定方法。

1 铀转化设施的安全特征
1.1 生产工艺

UF4的干法生产主要是利用流化床、移动床、

卧式搅拌床等氢氟化专用设备，实现 UO2与无水

HF接触并反应，制备出 UF4。UF4在流化床、火

焰炉等专用氟化反应器中与 F2反应；对反应生成

的气体进行分离（凝华接收、冷凝液化），制成

符合铀同位素分离使用的 UF6产品。其生产工艺

主要包括电解制氟、氟化、液化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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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铀转化工艺过程特点

铀转化的主要操作对象为铀及其化合物。有

别于其他核化工操作，在铀转化生产的各个阶段

中，多数操作为典型的气-固相化学反应，铀及其

化合物不仅具有放射性，还具有化学毒性。铀转

化过程中 HF、F2等物质的使用，使得铀转化设施

存在很高的化学风险特征。这是由于 HF的化学

毒性和腐蚀性，F2、UF6是强氧化物质，一定量

的 F-进入人体后会对骨骼、甲状腺等产生破坏性

影响。因此，对于铀转化设施的核应急准备与响

应，在充分考虑设施放射性后果的同时也要考虑

其化学毒性。

1.3 监测手段
铀转化设施内放射性物质主要有 UO2、UF4、

UF6；危险化学物质主要有 HF、F2等。铀转化设
施内设置有对工厂和环境安全有关的安全监测和
报警系统，包括工艺监测、工作场所辐射水平、
铀放射性气溶胶监测、流出物等项目进行监测以
及 UF6泄漏、HF、F2的探测报警。铀转化设施一
般对氢氟化、氟化、冷凝液化、电解制氟、废液
处理的工艺参数采用分布式控制系统（DCS）控
制。通过环形以太网将氢氟化、氟化、冷凝液化、
电解制氟的 DCS接入综合管理控制室。通过上述
监测仪表控制系统，对设施状态进行监测，通过
工艺参数和报警信号及时测量、观测或发现设施
的异常工况，是制定 IC和 EAL的重要基础。

2 主要事故及后果分析方法
表 1列出了铀转化设施主要事故类型和探测

手段。铀转化设施 UF6和 HF的大量泄漏所造成

的后果最大[1-2]。对于天然铀转化设施设计基准，

UF6事故最大泄漏量取值为 40 kg[3] ，同时考虑了

铀转化设施 HF泄漏的化学风险。为便于确定事

故影响范围，制定 EAL，采取重气体模式分别计

算了 UF6泄漏对距离泄漏点不同距离地点所造成

的有效剂量（CEDE）（图 1）。

由于 UF6蒸气比重较大，在大气中迅速沉降。

一个典型数据是：在温度 25℃、相对湿度为 50%、

风速为 2 m/s时，40 kg的 UF6在地面排放模式下

进入大气后仅能到达距离释放点下风方向 685 m

远。故采取重气体模式计算。

由图 1可见，UF6泄漏主要的辐射危害在泄

漏点附近，随着距离增加迅速减小。对于 UF6的

表 1 铀转化设施事故序列
Table 1 Accident Sequence of Uranium Conversion Plant

部位
事故

类型
事故原因

测量、观察或

报警手段
缓解措施

HF

蒸发罐

HF

泄漏

管道、阀门

泄漏、

罐体化学

腐蚀

①观察压力表、温

度计、液面计；

②利用嗅觉探测；

③氨水试漏

①闭阀门；

②撤离、抢救

人员；

③消漏处理

氟化

厂房

UF6

泄漏

炉体蚀穿

管道泄露

①观察压力、温度；

②泄漏报警；

③利用视觉探测；

④气溶胶监测

①闭阀门；

②撤离、抢救

人员；

③消漏处理

冷 凝 液

化厂房

UF6

泄漏

容器爆裂

管道泄漏
同上

①闭阀门；

②撤离、抢救

人员；

③消漏处理

废 液 回

收厂房

液氨

泄漏
管道泄漏

①观察压力、温度；

②利用嗅觉探测；

③氨浓度监测

①关闭阀门；

②撤离、抢救

人员

电 解 制

氟厂房

H2着

火爆

炸

H2泄漏
①气监测报警；

②火灾探测

①应急响应；

②善后处理

F2 着

火 爆

炸

F2泄漏
①气监测报警；

②火灾探测

①应急响应；

②善后处理

UF6

成品库

运输

容器

破裂

称重、装车

坠落
视觉发现

①止操作；

②紧急堵漏

图 1 40 kg UF6大气释放造成的 CEDE

Fig. 1 CEDE Caused by Air Release of 40 kg UF6

泄漏，由于 UF6的迅速沉降，在确定的辐射影响
下，影响范围的大小与释放量并不成简单的线性
关系。在制定 EAL时，根据文献[2][4][5]，对于
天然铀，更重要的还应考虑铀的化学毒性；在放
射性防护行动标准（PAC）还未达到时，其浓度
可能已经超过公众铀急性吸入限值的水平。因此，
在估算UF6泄漏事故辐射后果的同时,也应考虑铀
的化学毒性，以合理制定 EAL。

与 UF6的重气体扩散模式不同，HF的密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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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相似，厂房包容率低，且在 UF6泄漏处理淋

洗过程及 UF6扩散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故 HF的

影响距离要远于 UF6的影响距离。

依据美国应急管理办公室、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与应急响应机构（ERD）、美国国家海

洋大气局（NOAA）联合发布的通用大气污染物

扩散计算程序 ALOHA5.4.2的计算模式，在忽略

HF与水蒸气反应的条件下，40 kg UF6泄漏产生

的HF在距离泄漏点 1 km远处仍可达到非放射性

防护行动标准（ERPG-2）的水平。

3 编制铀转化设施 EAL的依据
3.1 应急状态等级的判定准则
应急状态等级划分为应急待命、厂房应急、

场区应急和场外应急[6]。结合国内铀转化设施一
般特点，根据上述 UF6泄漏事故分析后果，铀转
化设施应急状态等级一般可划分为：应急待命、
厂房应急、场区应急，但在处于加热状态的数吨
级 UF6热罐破裂时，应考虑进入场外应急。

根据对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美国能源

部（DOE）制定 EAL方法和国内所给出的核电厂、

研究堆及其他核设施 EAL的研究分析，认为参照

美国 DOE标准所给出的核燃料循环设施应急状

态分级准则更为适合[7]，主要原因如下：

（1）IAEA标准中所述相对原则，不便于直

接引用。

（2）相关核电厂的 EAL描述虽然比较详细，

但很多方面不适合应用于核燃料循环设施。

（3）美国 EAL的相关规定，所针对的对象与

铀转化设施类型相似，并且有定量化的准则，便

于参照执行。

对于应急状态划分准则的设施边界定义为：

距离释放点半径为 100 m的周界；但是，在 100 m

半径内有实体栅栏或围墙时，厂房围墙为设施边

界，一般是指核设施所在的边界。场区边界一般

是指具有确定的边界，由核设施营运单位有效控

制的核设施所在区域[6]。

对于危险物质，应急状态划分准则采用美国

NUREG6410[8] 中 非 放 射 性 防 护 行 动 标 准

ERPG-2。UF6的 ERPG-2值为 15 mg/m³，HF的

ERPG-2值为 20 ppm。

3.1.1 应急待命 基本特征和准则：某些设备故

障、内部或外部人为事件（如设施的实体保护应

爆炸物或骚乱而受到威胁或破坏）或严重的自然

灾害（洪水、地震、龙卷风等）均可导致应急待

命状态。

对于铀转化设施，当厂房和环境安全监测异

常，发出报警信号时，安保事件、有感地震等自

然灾害均可导致应急待命等级。

3.1.2 厂房应急 基本特征和准则：评价表明，

辐射危害仅限于场区的局部区域（如某些厂房

内），未扩大到整个场区，更不会对场外构成威胁。
放射性准则：设施发生事故所造成的放射性

后果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即进入厂房应急：①
设施边界内距事故释放点 30 m处人员所受剂量
大于或等于 PAC，也可认为是紧急防护行动干预
水平[7]，即 10 mSv；②设施边界处人员所受剂量
≥10%PAC且<1PAC，即≥1 mSv且<10 mSv。

危险化学物质准则：设施发生事故所造成的

危险化学后果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即进入厂房

应急：①距事故释放点 30 m处人员所受的化学危

害≥ERPG-2；②设施边界处人员所受的化学危

害>10%ERPG-2且< ERPG-2。

3.1.3 场区应急 基本特征和准则：评价表明，

辐射危害仅限于场区内及场区边界附近，不会对

场外构成威胁。

放射性准则：事故造成设施边界处或超越设

施边界处的人员所受剂量≥PAC，即 10 mSv，且

场区边界处人员所受剂量≤10 mSv。

危险化学物质准则：事故造成设施边界处或

超越设施边界处的人员所受的化学危害大于

ERPG-2，且场址边界处人员所受的化学危害低于

ERPG-2。

3.1.4 场外应急 基本特征和准则：评价表明，

辐射危害已经或预期会对场外地区构成威胁。

放射性准则：场址边界处或超越场址边界以

外的地方，事故造成人员所受剂量≥10 mSv。

危险化学物质准则：场址边界处或超越场址

边界以外的地方，事故造成人员所受的化学危害

大于或等于 ERPG-2。

3.2 IC和 EAL的定义
我国尚未颁布指导制定核燃料循环设施应急

状态分级的 IC和 EAL的标准或导则。在编制 IC

和 EAL时，参考了美国对核燃料循环设施和轻水

堆制定的准则（NUMARC/NESP-007）[9]，并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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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国内核电站的成功经验。所采用 IC和 EAL的

定义在本质上与 NUMARC/NESP-007 中所给出

的定义相同，但文字表述上结合核燃料循环设施

的特点作了少许调整。

3.2.1 IC 预先确定的用于决定核设施发生或

可能发生核应急而应当进入某一等级应急状态的

所有初始条件，称之为 IC。

（1）IC是超出技术规格书限值的参数值或征

兆，如主控制室发现立式炉压力、温度异常；也

是某个事件或现象，如龙卷风、火灾；也可以是

包容危险物质屏障的失效，如 UF6贮罐泄漏。

概括地说，IC可以是“基于事件的”、“基

于征兆的”或“基于事件及征兆的”。基于危险

物质屏障的 IC，则属于基于事件及征兆 IC中特

别重要的一类。

（2）某个 IC既是制定其所对应 EAL的基点，

也是对所对应 EAL的概括性表达。

IC本身通常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观测性和

（或）可操作性；或者本身虽不直接具有可观测

性和（或）可操作性，但可以由其所对应的 EAL

使其具有可观测性和（或）可操作性。

（3）如果 IC本身就具有较好的可观测性和

（或）可操作性，则可直接作为 EAL。由此可见，

某个 IC既是制定其所对应 EAL的基点，也是对

所对应 EAL的概括性表达。

3.2.2 EAL 对应于某一应急状态下的某个 IC，

对指定核设施所确定的可衡量的某个参数的阈值

或可界定的状态，称之为 EAL。

3.3 铀转化设施 EAL制定方法
铀转化设施 EAL，则是指用于识别和判定导

致设施处于某一等级，紧急状态的事件（事故）

或事件（事故）发展程度的那些可观察事件、可

观测参数阈值或可观察的特定状态。例如：某个

仪表的读数、某个设备状态的指示、场内或场外

某个可测量的参数值、某个可观察到的离散事件、

分析计算结果、应急运行规程的启用和其他指示

进入指定应急状态等级的情况（如果这些情况发

生的话）。

EAL当然也是“基于事件的”、“基于征兆

的”或“基于事件及征兆的”，但还必须是“可

观察的和可操作的”。参照我国核电厂并借鉴国

外的作法[10-11]，将 IC和 EAL分别以 4个表的形

式给出了 A类（异常辐射水平/放射性流出物异

常）、F类[危险物质安全屏障降级（管道和容器

的失效）]、S类（系统故障）和 H类（影响设施

安全的灾害和意外事件）4个识别类型。

判定铀转化设施应急状态等级的依据是根据

事先制定铀转化设施 IC和 EAL。而制定 IC和

EAL的前提是对设施进行危险分析，核心是根据

监测和报警仪表，及时发现、识别和确定事件的

特征，并根据铀化设施危险分析来确定。在事故

情况下，根据不同的 EAL判定应急状态等级。

4 结束语
EAL是判定应急状态等级的重要准则，与一

般核燃料循环设施相比，铀转化设施要特别考虑

其化学风险。在制定 EAL时，首先应进行设施的

危险分析，采用矩阵表的形式，给出导致各种应

急等级的 IC，并通过文字或量化的可观测、测量

指标进一步列出每条 IC所相应的 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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